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財物標售投標須知
一、標售名稱：115年度標售廢五金、金屬附著物、各種廢料(單價發包)
二、標售方式：
1、本次標售方式係採廢料，以現貨為準，每公斤之單價辦理標售，以單價最高標者得標。
※2、本契約所標售之廢料包含廢五金、廢燈桿、廢燈具、金屬附著物等各種廢料，所有廢料均應提運過磅計價。本次標售案得標廠商於提貨時應聽從機關現場人員指揮，原則上先行載運外場之廢料，再行載運內場之廢料，並不得將無價值或價值較低之廢料置之不予提運。
三、押標金金額：新台幣：15萬元整(投標廠商得標後；押標金轉作履約保證金；履約期滿且無待解決事項後，無息退還)。
四、投標廠商之基本資格及應檢附之文件：

凡經政府登記立案，營業項目登記有廢鋼鐵、五金處理業者，或廢棄物清除許可之廢棄物回收業者。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曾被本處終止或解除契約者，自終止或解除契約生效日起，5年內不得參與投標。
※、投標廠商應檢附之件：

1、投標單。

2、押標金繳納證明。

3、最近一期廠商營業納稅之證明。

4、廠商加入公會之有效期限會員證（至開標日仍應於有效期限內）。

5、經政府立案之廠商登記證或設立之證明；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五、本批標售案訂於115年3月25日上午09時30分，在本處5樓公園處開標室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1個工作天上午09時30分在本處5樓開標室當眾開標。
六、投標廠商得標後應預繳廢料貨款，應在115年04月01日（決標之次日起7日內）以前持本機關製發之繳款書至出納或指定銀行1次繳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沒收所繳之全部押標金：

（一）.投標人放棄得標者。
（二）.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

七、廢料存放地點：本處楠梓倉庫。
八、本批標售標的物以現貨及爾後本處相關發包等工程拆卸後各種廢料，投標廠商得於115年3月16-19日，至楠梓倉庫現場看貨，楠梓倉庫管理人員：祖先生、TEL：07-3523125，若投標廠商無法至現場看貨，得標後對本標售標的物不得異議。                                
 九、截標期限：

投標廠商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應繳押標金之票據妥予密封，以掛號函件於開標前1日中午12：00時前，寄達本機關高雄市200號郵政信箱，或親自於開標前1日中午12：00時前，送達本機關綜合企劃科投標處專人『簽收』以完成招標程序。逾期寄(送)達者，不予受理，原件退還。當天如因颱風或其它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1個工作天上午12時00分截止；開標期限亦同順延1日。
十、投標廠商應繳之押標金，限以下列票據繳納；應為即期並於投標截止期限前繳納。

A.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郵局、農會或漁會簽發指定本機關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B.郵局簽發指定本機關為受款人之匯票。
C.未載受款人者：依票據法第125條之規定，認定受款人為本機關。
十一、投標文件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A.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B.投標單（兼切結書）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填妥廠商全銜、負責人姓名、地址、並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           

C.外封套填妥投標廠商名稱、統一編號、地址、標案名稱。

十二、開標決標：

A.由本機關主辦單位派員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審查。

B.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押標金繳納證明、印模單正本、經政府立案之廠商登記證或設立之證明；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最近一期廠商營業納稅之證明、廠商加入公會之有效期限會員證，以上缺一者。

    2.押標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九、十點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
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單所填標的物及金額、投標廠商、負責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

    5.投標單之格式與本機關定之格式不符者，或未依本須知第九、十、十一點規定者。

    6.投標押標金票據之受款人非本機關(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處)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C.決標：
1.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且在核定底價以上者為得標廠商。
2.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高標價廠商標價低於核定底價時，本機關洽該最高標價廠商加價1次；但最高標價廠商未到場或有視同未到場之情形者，即喪失加價及比價權利；加價結果如仍低於核定底價時，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在原座位不得任意移動或交談下，重新比價，但不得逾3次。經加價或比價結果在核定底價以上時，應即宣布決標予最高標價廠商。

3.最高標價廠商如有2家以上之標價相同，並未達比價次數上限，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應由該等最高標價廠商比價1次，以最高價廠商決標。比價後之標價仍相同或比價次數已達上限時，應當場由該等最高標價廠商，按照標單編號順序抽籤決定得標廠商。（不在場廠商由主持開標人員，按標單編號順序代為抽籤）。
4.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僅有1家，其標價低於底價，經洽該
投標廠商加價，其加價次數不得逾3次。投標廠商書面表示加至底價，或照底價再加若干數額，本機關應予接受，並決標予該廠商。

5.除有前款基本決標原則4.之情形外，投標廠商應以中文大寫書
面表示加價後之標價金額。

6.本機關於第1次比價前，應宣布最高標價廠商加價結果，第2
次以後比價前，應宣布前1次比價之最高標價。

7.參加比價之投標廠商未能加至高於本機關所宣布之前1次加價或比價之最高標價或有本須知規定視同放棄之情形廠商，本機關得不通知其參加下1次之比價。

十三、押標金於開標後，除得標廠商外，其餘應由未得標廠商依下列方式退還：
1. 押標金係以票據或憑證繳納，投標廠商申請當場退還原票據或             

憑證者，應檢具填妥及加蓋廠商投標時之印章或與代用印章印文相符之印章之退還押標金申請書，申請退還。

           2. 押標金係以票據或現金繳納，申請以支票退還者，由本機關以投        標廠商為受款人，開具劃線、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由投標廠商
       憑身分證明文件及備具印章領取支票。
十四、投標廠商得親自或出具委託書委由他人出席開標會場，以利決標後辦理後續事宜。
十五、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投標廠商不得異議。

十六、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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